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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物业强制刷脸不合法
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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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居委会敬老爱老获遗赠

众子女不孝丧失继承权

王大爷独居多年， 在年近八旬

时与街道居委会签订协议约定， 居

委会按五保户待遇负责其生活起居

和养老送终， 王大爷所有的财产在

寿终后归居委会。 此后居委会一直

安排专人照顾王大爷起居和就医陪

护，直到王大爷 94 岁去世，还为其

操办了丧事。此后，王大爷的四个子

女得知消息， 从外地赶来要求继承

遗产，与居委会产生争议。居委会诉

至法院， 要求确认养老送终协议有

效， 王大爷名下的财产归居委会所

有。 法院审理认为协议有效， 居委

会作为扶养人， 在近 20 年的时间

里履行了扶养义务， 应按约享有受

遗赠的权利， 而四子女未尽赡养义

务， 无权要求继承遗产， 依法判决

王大爷名下财产归居委会所有。

【案例点评】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终既是

家庭内务， 也是国计民生之事。 虽

说血浓于水， 但众子女十多年时间

里对老人不问不顾， 得知老人去世

后却要求继承财产， 有违孝道。 居

委会诚实守信 、 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 悉心照顾、 关爱老人， 使耄耋

老人安享晚年， 满意地走完生命最

后一程 ， 有力地弘扬了尊老 、 敬

老、 爱老、 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

也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案例 2

5岁幼童好意帮扶

发生事故无需担责

5 岁的小兰、 小玲一起参加某

舞蹈中心的培训。 一天， 在练习下

腰动作时， 小兰未能及时起身。 站

在小兰右侧的小玲， 上前将小兰撑

在地上的双臂拉起， 致小兰后背着

地， 跌坐在地上。 此时， 舞蹈老师

正在帮助其他未能起身的学员， 并

未察觉上述情况。 当晚， 小兰下肢

疼痛， 经送医诊断为脊髓截瘫。 小

兰诉至法院， 要求小玲和舞蹈中心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在

小兰下腰起身困难时， 小玲出于善

意自发前去帮助， 既无伤害故意，

也无相应的认知能力， 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舞蹈中心未能尽到监督、

管理、 保护职责， 致使事故发生，

应承担责任。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

对小玲的诉讼请求， 判令舞蹈中心

赔偿小兰全部医疗费及相关费用。

【案例点评】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提倡与

人为善、 助人为乐。 本案中小玲出

于好意帮扶同学， 本身并无过错。

舞蹈中心在指导幼童下腰训练时未

能提供充分及时的保护， 才是本起

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5 岁孩子帮

助同伴的真诚善念， 应予充分肯定

并得到法律保护。 本案裁判弘扬了

互助友爱的中华传统美德， 让 “扶

不扶” 不再是难题。

案例 3

科技便民应顺应民意

小区强制刷脸不合法

小李系某小区业主， 2021 年 6

月底， 物业公司告示业主， 小区门

禁系统已改为人脸识别， 限期要求

业主至物业办理人脸和身份信息录

入， 否则将无法出入小区。 小李认

为小区的做法存在隐私风险， 不同

意人脸识别验证方式， 每次只能跟

随其他业主通行， 日常生活极度受

到影响。 小李与物业公司协商未

果， 诉至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为其

通行提供其他非生物信息验证方

式。 法院审理过程中对物业公司进

行了释法析理， 指出物业公司在使

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

时， 应当征得业主同意， 对于不同

意的业主， 物业公司应当提供替代

性验证方式。 物业公司认识到了自

身存在的问题， 立即在人脸识别系

统上增设了刷卡功能。 双方握手言

和， 小李也当场撤诉。 法院依法裁

定准许撤诉。

【案例点评】

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 小区通过人脸识别等智能化手

段改进管理方式， 提升服务水平，

为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必须以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前

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

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精神，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

信息，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

自采集使用。 物业管理工作在拥抱

新科技的同时， 也要充分尊重业主

权益。 只有广察民情、 广纳民意，

规范技术应用、 保障信息安全， 才

能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科技 “红利”。

本案通过法官的释法说理， 取得了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案例 4

假冒外国商标领罪获刑

保护知识产权不分内外

曹某假冒俄罗斯某公司注册的

商标， 生产并销售假冒产品， 并抢

注对应的音译商标， 商标权利人俄

罗斯某公司并未发现。 当地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

中发现后， 依法对曹某进行了查处

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认为涉案商标经国际商标注册登

记， 在我国境内享有注册商标专用

权， 受到同等保护， 认定曹某构成

假冒注册商标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销毁假冒产品。 在相

关部门协调下， 曹某与俄罗斯某公

司达成和解协议， 赔偿经济损失，

并将抢注的音译商标等权利让渡给

俄罗斯某公司。

【案例点评】

诚信是修身处世之根本、 企业

发展之基石， 也是国与国交往应遵

循的准则。 本案中， 我国市场监管

部门、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和人民

法院依法履职， 查处商业不诚信行

为， 弘扬了诚信为本、 守法经营的

价值导向。 多部门主动作为、 对于

外国商标予以同等保护， 并促成和

解， 一揽子解决问题， 受到了外国

公司的高度赞誉 ， 彰显了大国诚

信， 既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强保护

的力度， 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生动实践。

案例 5

顾客超市购物未付款

跑路受伤索赔不支持

老李在某超市购物时,拿了一

袋散装肉食， 称重后放入购物袋未

付钱欲离开， 被超市工作人员发现

后带至二楼办公室处理。 交涉过程

中， 老李听对方要报警突然从办公

室窗户翻出至二楼平台跳下， 导致

自身多处骨折， 超市在报警后随即

送老李就医。 后老李诉至法院， 要

求超市赔偿跳窗受伤导致的医疗费

及护理费。 法院审理认为， 超市对

于老李未结账即欲离开的阻止行

为， 未超出合理限度， 属于民法典

规定的自助行为， 与老李的损害无

因果关系， 老李系因自身采取不理

性的危险行为而受伤， 依法判决驳

回诉讼请求。

【案例点评】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亦是司法

的引领指南。 本案中， 老李在超市

购物未付款欲离开， 不论是有意为

之还是忘记付款， 在与超市人员交

涉过程中， 本可以补足货款或将物

品返还给超市， 从而化解纠纷， 却

采取翻窗跳楼这样不理性的处理

方式 ， 导致自身受伤 。 该行为既

违反了诚实守信的原则 ， 也是对

自身的不负责任 。 司法不会让任

何一个守法者为他人的违法行为

或过错买单 ， 任何人也不能从其

违法行为中获利。

案例 6

出尔反尔见利忘义

损失扩大理应赔偿

老张的蟹塘和老王的鱼塘相

邻， 中间隔着一个蟹塘大坝， 鱼塘

系老张承包给老王。 某日， 蟹塘大

坝塌陷， 蟹塘塘水全部冲进低位的

鱼塘内。 在村干部协调下， 老张与

老王达成止损协议， 约定老张可在

鱼塘中连续下蟹笼捕蟹 5天， 捕得

的螃蟹归老张所有， 捕得的鱼按每

斤 3-10 元不等的价格计算。 次

日， 老王反悔， 要求在原协议基础

上再免去鱼塘承包金 70000 元， 遭

到老张拒绝。 老王据此阻止老张在

鱼塘内捕蟹， 导致蟹苗流失。 老张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老王赔偿蟹苗

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老王对流入

其鱼塘的蟹苗有义务返还， 即使不

能主动返还， 也应当积极配合老张

捕捞以减轻损失， 而老王违背止损

协议， 导致损失扩大， 依法判决老

王对拒不返还导致的蟹苗损失承担

主要赔偿责任。

【案例点评】

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和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 与人为善

就是于己为善 ,在他人遭受意外损失

之际， 应将心比心， 本着诚实友善、

团结互助的精神积极配合止损。 本案

被告却背道而驰， 意图乘人之危而谋

取私利， 在加价未果后拒绝配合， 致

使他人损失扩大。 这种出尔反尔、 见

利忘义的行为与法律和传统文化中仁

爱、 诚信的思想相悖， 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

案例 7

安装门铃侵犯隐私

邻里关系要“自觉”

老张与小林是一幢楼内对门邻

居， 小林给家中入户门安装了新的可

视门铃， 该门铃具有红外夜视、 自动

摄录、 上传视频等强大功能。 老张发

现出入自家房屋的规律、 状态等信息

均可被小林家的可视门铃记录， 认为

这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将小林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小林安装可视

门铃的目的是保护自身人身及财产安

全， 但行为已侵犯老张的隐私权， 依

法判决小林拆除可视门铃， 并删除门

铃自动摄录的影像资料。

【案例点评】

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就注重邻里

之间和谐 、 友善 、 互助 、 互爱 、 互

敬。 随着高科技时代来临， 构建新型

邻里关系既要发扬传统邻里文化中的

互助互爱， 又要倡导互相尊重不互扰

的 “邻里自觉”。 安装可视门铃等高

科技产品， 客观上可能会将邻居的日

常出入信息完整记录下来， 侵害他人

隐私等合法权益。 个人在行使自身权

利时， 也负有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注意义务。 本案判决小林拆除可视门

铃， 对于引导邻里自觉， 建立互信互

助不互扰的睦邻关系起到了积极作

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 8

维护人与自然和谐

捕食中华鲟被判刑

孙某在打渔时捕捞到一条中华

鲟， 在出售被拒后将其烹饪食用。 法

院审理认为， 中华鲟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每个人都有保护野生

动物的义务， 孙某捕获中华鲟后不予

保护， 而是设法卖钱、 烹饪食用， 对

中华鲟种群、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孙某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并处

罚金二万元。

【案例点评】

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尊重自然、 顺

应自然、 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是命运

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中华鲟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 极危物种， 是长江珍稀、 特有物

种的代表。 保护中华鲟， 既是维持生

物多样性的需要， 也是推动 “长江大

保护” 国家战略的要求。 公民在发现

珍稀野生动物后， 理应积极救助； 即

便珍稀动物已经死亡， 也应当及时交

由相关机构研究后处置。 这不仅仅是

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义务， 更是通过

保护生物物种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

人类自己。 本案判决对于引导公众自

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来源： 江苏法院网）

  通过司法裁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本期 “专家

坐堂” 立足审判实践的同时， 深度挖掘审判案件背后的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 引领道德风

尚， 为促进普法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贡献积极力量。


